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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冻调理牦牛肉制品加工技术规范
[bookmark: _Toc24884211][bookmark: _Toc24884218][bookmark: _Toc97192964][bookmark: _Toc17233333][bookmark: _Toc26986530][bookmark: _Toc26986771][bookmark: _Toc17233325][bookmark: _Toc26718930][bookmark: _Toc26648465]范围
[bookmark: _Toc17233326][bookmark: _Toc26648466][bookmark: _Toc24884219][bookmark: _Toc24884212][bookmark: _Toc17233334]本文件规定了冷冻调理牦牛肉制品的术语和定义、原辅料要求、生产加工条件、加工技术要求、质量管理、标志、标签、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以牦牛肉为主要原料，经解冻、修割、配料、滚揉腌制、装模成型、速冻等工序加工制成的冷冻调理牦牛肉制品的生产。
[bookmark: _Toc26986531][bookmark: _Toc26718931][bookmark: _Toc97192965][bookmark: _Toc2698677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 270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鲜（冻）畜、禽产品
GB 276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4806.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通用安全要求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 968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用添加剂使用标准
GB 1488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GB 2805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
GB 3165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
GB 31650.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41种兽药最大残留限量
[bookmark: _Toc97192966]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冷冻调理牦牛肉制品
以牦牛肉为主要原料，经修割、配料、滚揉腌制、装模成型等工序加工，并经速冻处理，在-18℃以下储存和运输的预制肉制品。
原辅料要求
牦牛肉原料
牦牛肉原料应符合GB 2707的规定。原料应来自非疫区、经检疫检验合格的牦牛，兽药残留限量应符合GB 31650及GB 31650.1的规定。污染物限量应符合GB 2762的规定。
辅料和食品添加剂
加工用水应符合GB 5749的规定。
食品添加剂的使用应符合GB 2760的规定。
复合磷酸盐、乳化剂（如MG805等）等食品添加剂的使用应遵守GB 2760中肉制品类别的使用范围和最大使用量规定。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用添加剂应符合GB 9685的规定。
生产加工条件
原料解冻区及加工车间环境温度应控制在10℃及以下。
加工车间卫生管理应符合GB 14881的规定。
加工技术要求
加工工艺流程
应符合图1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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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冻调理牦牛肉制品加工工艺流程
原料解冻
冷冻牦牛肉原料解冻应采取得当的缓化方式。
解冻后肉中心温度应达到0℃～4℃。
原料解冻后应在规定时间内进行加工，不得反复冻融。
修割整理
应去除原料肉中的淋巴、淤血、杂油、结缔组织及病变组织。
修割后肉块应保持基本完整性，符合加工要求。
配料
辅料与食品添加剂称量应准确，并做好投料记录。
配制盐水时，辅料、食品添加剂应与0℃～4℃冰水充分混匀溶解，盐水温度应控制在0℃～4℃。
真空滚揉腌制
真空滚揉机真空度应达到-0.08MPa。
应采用低温间歇滚揉工艺，滚揉过程中环境温度应符合5.1.1的要求。
滚揉时间应根据原料肉大小和设备类型确定，以肉块充分吸水、腌制均匀为准。
乳化液添加
如需添加乳化剂（如MG805等），应使用0℃～4℃冰水预溶解。
乳化液应在滚揉结束前均匀加入，继续滚揉至乳化液均匀分散于肉料中。
装模成型
模具应铺设食品级塑料膜。
肉料应摆放平整，逐层压实排气，模具四角充实无空隙。
食品接触材料应符合GB 4806.7的规定。
低温静置定型
装模成型后应在0℃～4℃条件下静置12 h～24 h。
静置期间应确保产品内部温度均匀，使乳化剂与肉蛋白充分结合，形成稳定凝胶结构。
速冻
速冻应在-32℃以下条件下进行。
速冻后肉中心温度应达到-18℃以下。
脱模修整
速冻完成后应脱除模具，修整产品外观，去除多余边角，保证产品形状规整。
真空包装
应采用食品级包装材料进行真空密封包装。
包装材料应符合GB 4806.1的规定。
成品入库
成品经检验合格后，应置于-18℃以下冷冻库储存。
不合格产品应按相关规定处理，不得出厂。
质量管理
应建立质量安全可追溯管理体系。冷冻调理牦牛肉制品生产加工各关键控制点应有相应的记录，记录应保持两年。
企业应对出厂的产品逐批进行检验，出厂检验项目包括感官、净含量、标签。
应建立食品添加剂使用台账，记录食品添加剂的名称、批号、用量等信息。
企业应建立污染物限量控制与管理的制度。
企业应建立兽药残留限量控制与管理的制度。
应建立产品追溯体系，确保从原料采购到成品销售各环节可追溯。
从业人员应持有有效健康证明，并按规定进行卫生培训。
标志、标签、包装、运输和贮存
标志和标签
预包装产品的标签应符合GB 7718的规定。
营养标签应符合GB 28050的规定。
运输包装标志应符合GB/T 191的规定。
包装
包装材料应符合GB 4806.1的规定。
运输
运输应采用冷藏车或冷冻运输设备，运输过程中产品温度应保持在-18℃以下。
运输工具应清洁卫生，不得与有毒、有害、有异味的物品混装。
贮存
产品应贮存在-18℃以下的冷冻库中。
冷库应保持清洁，定期除霜，产品应离地、离墙堆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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